附件6
青海省艺术系列文学创作专业职称

评审申报诚信承诺书
本人[xxx]，身份证号[6.......]，现申报[具体职称级别]，郑重作出如下诚信承诺：

1.本人所提交的申报材料（包括学历学位证书、业绩成果证明、论文论著、获奖证书等）均真实、有效，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，无任何伪造、篡改、虚报或隐瞒关键信息的情况。

2.本人申报的学术成果（论文、专著、文学作品等）均为本人独立或按规定合著完成的原创成果，无抄袭、剽窃、侵吞他人学术成果，无一稿多投、重复发表等学术不端行为，成果标注符合学术规范。

3.本人所填报的工作经历、履职情况、业绩贡献等信息均客观真实，无夸大、虚构工作业绩，无伪造工作经历或职务职责的情况。

4.本人已清晰知晓职称评审的各项政策规定、申报条件及纪律要求，自愿遵守评审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，积极配合评审机构的核查与问询，如发现材料存在疑问，将及时提供补充证明材料。

若本人违反上述承诺，存在任何失信或违规行为，自愿接受以下处理：取消本次职称申报资格，已取得的职称资格按规定予以撤销，记入职称评审诚信档案库，并按相关规定限制后续申报年限；如涉及违法违规，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



